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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关于评选湖南科技大学 2024 年
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的通知

各教学院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发

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广大研究生勤奋好学、刻苦

钻研和全面发展，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》

（科大政发〔2020〕47号）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湖

南科技大学 2024 年“优秀研究生”和“优秀研究生干部”

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时间

2024年 9月 13日前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

的全日制学制内研究生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优秀研究生评选条件：

1.学习成绩优异，潜心科研，在专业学习、科技创新或

社会实践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，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

影响，近两个学期无考试不合格科目；

2.积极参加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和研究生工作等；

3.遵纪守法，无任何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；

4.按时缴纳学费。
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条件：

1.学习成绩优良，潜心科研，积极参与学术活动、科技

创新和专业技能竞赛，近两个学期无考试不合格科目；

2.积极参加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和研究生工作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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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遵纪守法，无任何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；

4.按时缴纳学费；

5.担任研究生干部一年及以上（含委员任职经历），有

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，具有奉献精神，工作能力

突出。

四、评选工作组织与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者，本人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

申请，要求填报信息客观真实、文字表述准确规范。

（二）各教学院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进

行审查，根据评选名额择优评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5
个工作日。具体名额见附件。

（三）各教学院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汇总表、推荐审批

表报送至研究生院（部），由研究生院（部）汇总复核完成

审定工作。

五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此次评选活动对加强研究生管理，促进研究生教

育发展，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学术科研、校园文化建设、社会

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。各教学院

对评选工作要高度重视、严格把关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择优原则，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评选。

（二）各教学院要以评选活动为契机，加强对先进典型

的宣传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导向作用，激励广大研究

生勤奋学习，积极进取，全面发展。

（三）各教学院于 9 月 13 日前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

中完成审核，并将《湖南科技大学 2024 年优秀研究生、优

秀研究生干部申报汇总表》《湖南科技大学 2024 年优秀研

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推荐审批表》纸质档报送至教育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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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（ 立 德 楼 318 室 ） ， 将 电 子 档 发 送 至 邮 箱 ：

hnust_yjsh@163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秦老师、贺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31-58291318。

研究生院（部）

2024年 9月 2日


